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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未有投资计划的募集资金新增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宁波

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星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使用用途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

阅了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事项的相关文件、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关于使用未有

投资计划的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的议案》文件及

《关于对外投资可行性研究分析报告》，对其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合理性及

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298 号文《关于核准宁波慈星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6,1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

格人民币 35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135,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77,044,623.67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2,057,955,376.33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确认，并由其出具了《验资

报告》（天健验[2012]68 号）。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议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按照项目轻重缓急程度按以下顺序排列：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额（万元） 

1 年产 20,000 台电脑针织横机产业化项目 66,874.31 

2 年产 5,000 台电脑无缝针织内衣机产业化项目 30,6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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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产 5,000 台嵌花电脑针织横机产业化项目 33,294.44 

4 年产 6,000 台电脑针织丝袜机产业化项目 23,926.66 

5 电脑针织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9,148.82 

6 营销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19,506.56 

7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 

合     计 193,403.24 

2013年4月12日，慈星股份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算的议案》。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相关公告，国信证券亦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调整概算调整发表了核查意见。2013年5月9日，公司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算的议案》，通过后的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进度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额（万元） 

1 年产 10,000 台电脑针织横机产业化项目 30,811.18 

2 年产 2,000 台电脑无缝针织内衣机产业化项目 13,160.48 

3 年产 2,000 台嵌花电脑针织横机产业化项目 14,786.43 

4 年产 3,000 台电脑针织丝袜机产业化项目 11,006.68 

5 电脑针织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4,132.90 

6 营销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21,710.97 

合     计 115,608.64 

上述六个项目调整后，调整为未有投资计划的募集资金共计 77,794.60 万元。 

三、新增投资项目的使用计划情况 

（一）原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具体原因 

本次使用的是未有投资计划的募投资金，该部分募集资金来源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慈星股份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概算的议案》，该议案对《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六个募投项目进行调整

变更，其中四个项目调减，两个调增。原项目调整的基本情况及调整原因已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中予

以披露。 

（二）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交易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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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拟新增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慈星股份拟使用

未有投资计划的募集资金向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增资并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慈星股份持有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35,517 万元人民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

事宜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尚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交易对手方介绍 

（1）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2）交易对手方财务情况 

    根据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2014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如下：（未经审计） 

项目 金额（元） 

总资产 454,944,552.70 

净资产 26,324,090.40 

营业收入 289,991,176.30 

净利润 -13,028,050.22 

注：剔除资产减值损失后的净利润为 4,998,852.83 元。本期资产减值损失系按账龄计提的应收款坏账准备。 

根据公司 2015 半年度财务报告，截止到 2015 年 06 月 30 日，公司的财务状

况如下： 

名称： 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冠道6号鸿力工业中心A座8字楼20室 

董事法定代表人： 孙平范 

投资总额： 5,517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法人团体 

主营业务： 
纺织机械销售；纺织机械软件、纺织机械零配件销售；纺织机械

售后服务、技术服务；纺织机械租赁等。 

成立日期： 2012年06月01日 

股东情况：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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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总资产 461,370,140.62 

净资产 34,346,212.40 

营业收入 122,374,788.51 

净利润 -614,800.74 

注：剔除资产减值损失后的净利润为 5,308,071.09 元。本期资产减值损失系按账龄计提的应收款坏账准备。 

以上数字未经审计。 

3、项目实施背景 

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国内纺织装备市场几近饱和，抢占国内纺织行业第一

波技改后，公司调整市场发展结构，将发展目标重点瞄向了国际市场，并重点开

发以劳动力资源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东南亚等地区，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口纺织装

备，公司充分发挥多年国内市场积累的品牌、技术、性价比优势，再次抢抓东南

亚纺织行业设备的升级换代机遇，确保企业在国内外纺织装备市场的持续发展。 

香港作为迄今最自由、最开放的自由贸易港，北连中国大陆，南邻东南亚，

东濒太平洋，西通印度洋，位居亚太地区的要冲，为东西半球及南北的交汇点，

处于欧洲、非洲和南亚通往东南亚的航运要道，同时又是美洲与东南亚之间的重

要转口港，也是欧美、日本、东南亚进入南中国的重要门户，因此成为国际经济

与中国内地联系的重要桥梁。 

在此背景下，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06 月 01 日经香港特别

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登记设立。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对外贸易的

重要平台和纽带，在公司的整体经营运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后，通过它的带动和辐射，公司的外销业绩

迅猛增长，2013 年度实现外销 3,376.59 万美元，同比增长 31.64%；2014 年度更

爆发式增长至 6,084.72 万美元，同比增长达 80.20%。公司对外贸易的贡献度已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40%以上。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是为加强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

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提供资金保障，既顺应了政府推动外贸转型升级、鼓励“走

出去”战略的宏观政策，更是本公司实施对外贸易战略所作出的重要布局。 

4、项目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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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方案 

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拟新增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慈星股份拟使用

未有投资计划的募集资金向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增资并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2）定价依据 

由于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是慈星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定价依据

按照 1 元/单位注册资本金的价格进行增资。 

5、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加大了公司外销业务的拓展力度 

公司作为智能针织装备行业的领导者，公司充分发挥多年国内市场积累的品

牌、技术、性价比优势，本次投资完成后，为抢抓东南亚纺织行业设备的升级换

代机遇、确保企业在国内外纺织装备市场的持续发展提供充裕的资金和资源保障，

将进一步加大公司外销业务的拓展力度，以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 

（2）提高了公司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鉴于目前电脑横机的出口业务竞争较为激烈，付款方式也较为苛刻，本次投

资完成后，公司的海外销售平台香港子公司获得了较为充沛的资金，香港子公司

的海外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规模的扩张。 

6、风险提示 

（1）产业政策风险   

近几年来，一系列有利于培育外贸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现有的产业政策为

公司外贸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但若未来国家对相关产业政策进行

调整，公司对外业务将可能会受到影响。 

（2）管理风险  

本次投资是公司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业务扩展，使得公司在境外资产

管理、内部运营控制等方面面临一定的管理压力。如果公司管理层不能及时应对

出资方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35,5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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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技术创新、行业发展等环境的变化来完善管理制度、健全激励与约束

机制，将可能阻碍公司业务的推进，从而影响公司长远发展。  

（3）市场风险   

① 政治影响因素。如当地政局动荡、罢工等，将对公司在当地的经营产生

影响。 

② 文化、法律及商业环境等影响因素。由于境外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

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区别，这将给该公司的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③ 各类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如发生洪水、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

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在当地的经营。 

7、本次调整后其余募集资金的安排 

本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其他未有投资计划的募集资金存放

于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公司将合理用于主营业务。 

四、相关审议及批准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未有投资计划的募集资金

增资全资子公司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对本次新增募集资金投

资。 

2、监事会意见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未有投资计划的募集资金

增资全资子公司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的议案》，认为此次调整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暨增资全资子公司慈星股份(香

港)有限公司的议案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拟将未有使用计划的闲置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

慈星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一方面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从来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运营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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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

事会均对该事宜发表了同意意见，尚有待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待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计划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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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未有投资计划的募集资金新增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孙建华            王水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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